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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　函

地址：11656臺北市木柵路4段77號

承辦人：徐明志

電話：22300506#711

電子信箱：ming@mcvs.tp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明湖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3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柵工資字第10630297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北市自造者教育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(二)(30297100A00_ATTCH1.docx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106年度中小學自造者教育計畫」之「自造

者教育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（二）」1份（如附件）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106年1月26日北市教資字第

106308840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研習時間：106年4月29日(星期六)08:00~17:00，規劃研

習主軸為「烏克麗麗製作」。

三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(臺北市大同區敦煌路1

9號)(四樓創客教室)

四、研習講座：林國賢

五、研習方式：利用木工技法與製琴原理實作烏克麗麗，全程

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8小時。

六、參加人員：臺北市高中職以下對推行自造者教育有興趣之

教師，請貴校給予同仁以公假、課務排代方式參與研習。

七、報名方式：請逕上臺北市教師電子研習護照報名，名額上

限20人，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，額滿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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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(臺北市立木柵高級

工業職業學校除外)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(含附件)、臺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(含附件) 2017-03-31
15:21:20

校長 李通傑


